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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18           股票简称：中国卫星           编号：2017-032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行使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北京航天产

业投资基金转让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13.31%股权

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卫星或公司）本次放弃行使航天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航天投资）和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简

称：航天基金）转让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航天恒星科技）13.31%股权

优先购买权事项不影响中国卫星对航天恒星科技的实际控制，也不影响航天恒星

科技的持续经营和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之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国卫星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收到控股子公司航天恒星科技的另外两方股

东——航天投资和航天基金联合发出的《关于转让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13.31%

股权征询原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函》，航天投资和航天基金分别拟将所持有航

天恒星科技 10%和 3.31%的股权进行转让，两者合计转让航天恒星科技 13.31%股

权，转让事项已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期满并产生最终报价：国华军民融合产业

发展基金（有限合伙）（简称：国华基金）作为唯一一家意向受让方，拟受让价

格为 66,949.30万元。为此，航天投资和航天基金向公司征询是否行使原股东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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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购买权，并要求公司在收到征询函的 30 日内书面回复意见，未回复的视为放

弃优先购买权。 

鉴于航天投资和航天基金向国华基金转让股权，不影响中国卫星的持股比例

及对航天恒星科技的实际控制，也不影响航天恒星科技的持续经营和发展。为此，

中国卫星放弃对航天投资和航天基金拟转让的航天恒星科技 13.31%股权行使优

先购买权。 

鉴于中国卫星与航天投资、航天基金及国华基金同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控制，故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公司于2017年12月1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行使航天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和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金转让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13.31%股权优先购买

权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了相关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航天投资 

航天投资成立时间为 2006 年 12 月，法定代表人张陶，注册地为北京市海

淀区阜成路 16号航天科技大厦 4层，注册资本合计金额 742,500万元。 

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投资管理平台，航天投资联合多家大型企业先

后设立了航天基金、航天创投基金、航天物联网基金、航天专利基金等，具有较

强的投资专业能力。 

近三年航天投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末 

总资产 1,232,818 1,268,263 1,669,098 

净资产 1,132,375 1,119,857 1,234,147 

项目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营业总收入 108,492 137,402 170,189 

利润总额 91,637 134,629 155,117 

净利润 74,163 120,394 135,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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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航天基金 

航天基金成立时间为 2010年 3月 3日，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航天产业投资基

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委派张建恒为代表），注册地为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16号四层。 

航天基金是中国第一支具有航天产业背景的股权投资基金，也是目前国内

规模最大的国有资金背景人民币基金之一。作为被投企业与其他央企的合作纽带，

航天基金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在被投企业拓展下游市场、锁定关键客户、开展技

术合作、提升品牌形象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增值服务。 

（三）国华基金 

国华基金成立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18 日，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国华军民融合

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建恒），注册地为广州市南沙区海滨

路 171号南沙金融大厦 11楼 1101之-J75。 

国华基金是为贯彻落实军民融合国家战略，按照国资委中央企业创新发展

基金系的建设部署成立的第一支产业发展基金。首期募集规模为 302亿元，投资

范围是军工及其相关产业和其他战略新兴产业。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航天恒星科技简介 

航天恒星科技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海涛，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82号，注册资本为 1,140,231,710.12元，目前股东及出资

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中国卫星 869,520,000.00 76.26% 

航天投资 228,250,287.77 20.02% 

航天基金 37,765,770.18 3.31%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4,695,652.17 0.41% 

合计 1,140,231,710.12 100.00% 

说明：2017年 10月 25日，中国卫星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单方向航天恒星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1.85亿元

向航天恒星科技增资，中国卫星、航天投资和航天基金均放弃同比增资，目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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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事项尚未完成工商变更。 

航天恒星科技（合并）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末 

总资产 299,484.63 371,715.17 447,227.72 

净资产 145,569.20 210,655.04 227,334.55 

项目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营业收入 206,415.91 246,166.51 265,275.98 

利润总额 21,146.40 22,780.73 24,034.98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产权交易协议由航天投资、航天基金及国华基金三方共同签署。 

（二）转让方案 

转让标的：航天恒星科技 13.31%的股权，包括航天投资所持有航天恒星科技

10%股权以及航天基金所持有航天恒星科技 3.31%股权。 

转让方式：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公开竞价方式转让。 

受让价格：国华基金的拟受让价格为 66,949.30万元。 

中国卫星作为航天恒星科技的股东，放弃对此部分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 

股权转让完成后，航天恒星科技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中国卫星 869,520,000.00 76.26% 

航天投资 114,227,116.76 10.02%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4,695,652.17 0.41% 

国华基金 151,788,941.19 13.31% 

合计 1,140,231,710.12 100.00% 

说明：鉴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1.85亿元向航天

恒星科技增资事项尚未完成工商变更，根据本次航天恒星科技 13.31%股权转让

的交易条件，意向受让方国华基金将无条件认可 1.85 亿元增资事项，并配合办

理相关手续及完成工商变更。增资事项完成工商变更后，中国卫星持股比例为

71.76%。 

五、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航天投资和航天基金向国华基金转让股权事宜对中国卫星持有航天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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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科技股权不产生影响，放弃优先受让权不影响中国卫星对航天恒星科技的实际

控制，也不影响航天恒星科技的持续经营和发展。 

六、审批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 10.2.15条，豁免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放弃行使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金转让航天恒星科技有

限公司 13.31%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1.事前审核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认为：股权转让事宜对中国卫星持

有航天恒星科技股权不产生影响，中国卫星放弃优先受让权不影响公司对航天恒

星科技的实际控制；该事项所涉及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同意将此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通过对相关材料的审阅和对该事项必要

性的研究分析，认为：该事项所涉及的关联交易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的原则，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意上述议案中涉及的关

联交易。 

（三）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核，

认为：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对中国卫星持有航天恒星科技股权不产生影响，中国卫

星放弃优先受让权不影响公司对航天恒星科技的实际控制；该事项所涉及关联交

易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因此，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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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放弃行使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金转让航天恒星科技

有限公司 13.31%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并发表了相关意见，认为： 

1.此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方航天投资、航天基金及受让方国华基金与中国卫星

同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控制，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2.未发现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意见 

（二）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四）公司监事会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2月 20日 


